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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21,083,390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奈科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年8月30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1581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7,964,529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

意，于2019年9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31,858,

116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2,775,785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79,082,331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共涉

及限售股股东数32个， 对应股票数量为121,083,39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2.22%。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0年9月25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GRC� SinoGreen� Fund� III� L.P.、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Asset� Focus� Limited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

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作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并

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

（3）减持方式：在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持发行人的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或其他

合法的方式等；

（4）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

（5）本企业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

拟减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2、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刘东锋、蓝茵、周艳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前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

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承诺。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

绝履行本承诺；

（3）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的股份不超过于发行人上市之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25%。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

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4）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

股票的发行价，并通过发行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减持原因、拟

减持数量、未来持股意向、减持行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5）发行人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得减持公司股份；

（6）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股东毛鸥、魏兆杰、岳帮贤、蔡韦政、郭卫星、谢宝东、林暐国及蔡宗岩承诺：

（1）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和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首发前股份；

（2）本人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

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3）本人拟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4、苏州熔拓景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今创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立达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鸿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Huitung� Investments （BVI）Limited、 共青城日盛天宸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Megatop�

Capitals� Limited、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永诚贰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鼎业实赢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润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GVT� Fund,� L.P.、共青城彦阳航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

司、 镇江新奈普乐科技服务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新奈普乐” ）、Real� Bl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常州市天时利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沐骁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

红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淮安思泰瑞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创禾有限公司、镇江众甫咨询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小轱辘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盛世日晟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镇江凯德威商贸企业（有限合伙）、陈岭、常州华慧建设工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前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

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天奈科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21,083,39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9月2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名称/姓名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GRC�SinoGreen�Fund�

III,�L.P.

22,760,571 9.82% 22,760,571 0

2

中金佳泰贰期（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695,234 7.63% 17,695,234 0

3 Asset�Focus�Limited 16,109,548 6.95% 16,109,548 0

4

苏州熔拓景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693,580 3.32% 7,693,580 0

5

江苏今创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

7,041,280 3.04% 7,041,280 0

6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866,058 2.96% 6,866,058 0

7

江西立达新材料产业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216,808 2.25% 5,216,808 0

8

宁波鸿煜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616,148 1.99% 4,616,148 0

9

HuitungInvestments

（BVI）Limited

4,604,031 1.99% 4,604,031 0

10

共青城日盛天宸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77,597 1.76% 4,077,597 0

11

Megatop�Capitals�

Limited

3,235,689 1.40% 3,235,689 0

12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

2,369,161 1.02% 2,369,161 0

13

深圳市永诚贰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308,074 1.00% 2,308,074 0

14

珠海横琴鼎业实赢股权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2,308,074 1.00% 2,308,074 0

15

共青城润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308,074 1.00% 2,308,074 0

16 GVT�Fund,�L.P. 1,915,355 0.83% 1,915,355 0

17

共青城彦阳航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92,588 0.73% 1,692,588 0

18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1,538,716 0.66% 1,538,716 0

19

镇江新奈普乐科技服务企

业（有限合伙）

1,133,611 0.49% 1,133,611 0（注①）

20

Real�Bless�International�

Limited

1,107,798 0.48% 1,107,798 0

21 毛鸥 910,074 0.39% 910,074 0（注②）

22

常州市天时利新能源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2,252 0.26% 592,252 0

23

南京沐骁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38,707 0.19% 438,707 0

24

深圳市红舜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438,649 0.19% 438,649 0

25

淮安思泰瑞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8,649 0.19% 438,649 0

26 创禾有限公司 438,649 0.19% 438,649 0

27

镇江众甫咨询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94,854 0.17% 394,854 0

28

南京小轱辘电子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19,382 0.09% 219,382 0

29

深圳盛世日晟实业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19,382 0.09% 219,382 0

30

镇江凯德威商贸企业（有

限合伙）

175,529 0.08% 175,529 0

31 陈岭 109,634 0.05% 109,634 0

32

常州华慧建设工程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9,634 0.05% 109,634 0

小计 121,083,390 52.22% 121,083,390 0

注：①新奈普乐合伙人蓝茵、周艳现任公司监事，魏兆杰、岳帮贤、蔡韦政、郭卫星、林暐国现任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通过新奈普乐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解除锁定，

但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注：②毛鸥现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根据相关规定及其承诺，其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12个月届满后

解除锁定，但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21,083,390 12

合计 121,083,390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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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专

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

的前提下，会议于2020年9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运营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三期）项目的议案》。

同意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三期）项目。 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运

营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三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7）。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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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7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运营成都市自来水

七厂（三期）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为满足城市发展带来的用水需求增长，提升城市供水能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根据成

都市供水体系规划，公司所属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 ）拟投

资、建设、运营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三期）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留驾村，设计规模为80万吨/天，建设内容包括取水

工程、原水管工程和净水厂工程，拟采用斜管预沉池+折板絮凝池+平流沉淀池+V型滤池+

液氯消毒为主体的常规水处理工艺 ， 供水水质达到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本项目已完成备案立项。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约为13.42亿元，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30%）及

融资资金（占总投资的70%）。

三、特许经营权相关情况

本项目的供水范围包括成都市中心城区（含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及郫都区

相关地区。

2010年，自来水公司与成都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含高新区）供

水之特许经营权协议》，获授成都市中心城区（含高新区）30年供水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

期自2010年7月1日至2040年6月30日。

2010年，自来水公司与成都市郫县水务局（现更名为成都市郫都区水务局）签订了

《关于郫县郫筒镇、犀浦镇等九个镇之供水特许经营权协议》，获授郫县（现更名为郫都

区）郫筒镇、犀浦镇、三道堰镇等九个镇30年供水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自2010年7月1日

至2040年6月30日。

2015年，自来水公司与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关于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供

水之特许经营权协议》， 获授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30年供水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营期自

2015年5月28日至2045年5月27日。

根据以上特许经营权协议，自来水公司有权向相关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的用户供水并

收取水费。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实施本项目符合公司自来水生产业务战略规划，项目建成投运后，将为公司新增80万

吨/日的自来水产能，有助于提高城市供水能力，保障供水安全，为成都市经济及城市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实施本项目将提高公司自来水业务规模，带动公司收入、利润的增长，有利

于公司增厚业绩，增强综合实力。

五、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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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近期，因项目实施需要，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成都

环境水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建设公司”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自来水公司” ）作为招标人对2020年度智能水表采购项目实施了公开招标。 经评审

和公示，确定成都汇锦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锦水务公司” ）为中标单位之一，

汇锦水务公司中标含税价为人民币6,806.62万元。 本次交易的采购方（实际采购单位包括

水务建设公司、自来水公司、成都市西汇水环境有限公司及成都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中标方汇锦水务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因此构成关联交

易。 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汇锦水务公司和其他中标方将分别与各采购方签署采购合同。

（二）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上述

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申请豁免履行董事会审议等相关决策程序并获得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成都汇锦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4202498062G

（四）住所：成都市郫都区成都现代工业港北区望丛东路969号

（五）法定代表人：袁亮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万元

（七）经营范围：水处理剂系列产品的制造；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

材料，五金交电，机电产品（不含汽车），建材，百货；流量仪表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维

修；计算机软件及系统集成的开发、销售；电子产品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阀门检验；水

表安装；水表试验装置加工、生产及销售；非标件加工（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项目）。

（八）主要财务数据：

汇锦水务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总资

产34,800.92万元，净资产23,620.80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7,218.59万元，净利润

2,673.15万元。

汇锦水务公司最近一个会计期末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6月30日，总

资产33,276.38万元，净资产20,327.83万元；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446.37万元，净

利润707.03万元。

（九）关联关系：汇锦水务公司为成都汇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锦实业公

司” ）全资子公司，汇锦实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环境集团” ）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十）履约能力：汇锦水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

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买方：成都环境水务建设有限公司\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市西汇水环境有

限公司\成都空港新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卖方：成都汇锦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二）货物名称：立式NB智能水表、水平NB智能水表；

（三）供货期：合同签订后1年。每批次供货时间及供货量以采购方采购订单通知为准；

（四）中标价：人民币6,806.62万元（含税）。 以上价格为按照供货期内暂估的采购总

量计算，实际采购数量以采购方的实际收货数量为准。 具体的合同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五）履约担保：中标方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交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

证金金额为各合同金额的10%；

（六）费用结算及支付办法：本合同无预付款，根据实际采购量按合同约定方式定期结

算和支付；

（七）合同生效：本合同在按约定缴纳履约保证金且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印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通过竞标确定合同价格。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并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中标单位，采

购定价采用竞标价，公开招标过程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上

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年1月1日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成都环境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已

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含税）约18,960.07万元（含公开招标产生的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采购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上述交易履行了公开招标程序，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公开、公允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

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一）《中标通知书》；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采购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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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16日～2020年9月16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9月16日09:15～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9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2020年9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1座10层1004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枳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欢瑞世

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32名，代表股份305,520,49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14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人， 代表股份297,512,0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0.3280％；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4人，代表股份8,008,4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64%。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11,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8％；反对30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0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88％；反对3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2.22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11,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8％；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4％；弃权1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0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88％；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012％；弃权1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2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01,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7％；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4％；弃权1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97,1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98％；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012％；弃权1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9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01,7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57％；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4％；弃权1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97,1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098％；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012％；弃权1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89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5,211,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8％；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4％；弃权1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06,7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88％；反对2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5012％；弃权10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2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太平洋中证律师事务所指派米兴平、 牛菲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太平洋中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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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2020年9

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9月16日下午14:4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16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9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联盟路西段云铜时代之窗写字楼3222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田永忠 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733,119,9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13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38,026,0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53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95,093,9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94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95,541,1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2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4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95,093,9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94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了以下提

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

2020年9月1日披露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云南铜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

款担保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39,7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1％；

反对380,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60,9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21％；

反对380,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79％；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云、李长皓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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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时间：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9:30至12:00

●方式：网络召开，“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上午09:30-12:00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指导，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及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诚实守信做受尊敬的上市公司”———云南辖区上市公司2020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 采取线上活

动的形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09:30-12:00，其中，投资者与公司网上

交流的时间为10:20至11:50。

届时公司董事会秘书韩锦根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孙萍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6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金额、追加申购最

低金额、最低定期定额投资金额、最低转换转出份额、最低赎回份额及最低持有

份额限制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人，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2020年9月18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金额、追加申购最低金额、最低定期定额投资

金额、最低转换转出份额、最低赎回份额及最低持有份额的限制，本次调整适用基金及调整后的相关参

数详见下表。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首次申购

最低金额

(元)

追加申购

最低金额

(元)

最低定期定

额申购金额

(元)

最低转换

转出份额

(份)

最低赎回

限额(份)

账户最低

持有份额

(份)

213003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 1 1 1 1 1 1

213002 宝盈泛沿海混合 1 1 1 1 1 1

001877 宝盈国家安全沪港深股票 1 1 1 1 1 1

213006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A 1 1 1 1 0.01 0.01

000241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C 1 1 1 1 0.01 0.01

213001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A 1 1 1 1 1 1

007581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C 1 1 1 1 1 1

008511 宝盈鸿盛债券A 1 1 1 1 1 1

008512 宝盈鸿盛债券C 1 1 1 1 1 1

002482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混合 1 1 1 1 1 1

006023 宝盈聚丰两年定开债券A 1 1 1 1 1 1

006024 宝盈聚丰两年定开债券C 1 1 1 1 1 1

006946 宝盈聚享定期开放债券 1 1 1 1 1 1

000698 宝盈科技30混合 1 1 1 1 1 1

006675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A 1 1 1 1 1 1

006676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C 1 1 1 1 1 1

005962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A 1 1 1 1 1 1

005963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C 1 1 1 1 1 1

006147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A 1 1 1 1 1 1

006148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C 1 1 1 1 1 1

000794/00079

5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A/B 1 1 1 1 0.01 0.01

000796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C 1 1 1 1 0.01 0.01

000924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A 1 1 1 1 1 1

007579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C 1 1 1 1 1 1

000639 宝盈祥瑞混合A 1 1 1 1 1 1

007577 宝盈祥瑞混合C 1 1 1 1 1 1

001358 宝盈祥泰混合A 1 1 1 1 1 1

007575 宝盈祥泰混合C 1 1 1 1 1 1

006398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A 1 1 1 1 1 1

006399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C 1 1 1 1 1 1

003715 宝盈消费主题混合 1 1 1 1 1 1

000574 宝盈新价值混合A 1 1 1 1 1 1

007574 宝盈新价值混合C 1 1 1 1 1 1

001128 宝盈新兴产业混合 1 1 1 1 1 1

008227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A 1 1 1 1 1 1

008228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C 1 1 1 1 1 1

006242 宝盈盈润纯债债券 1 1 1 1 1 1

005846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A 1 1 1 1 1 1

006572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C 1 1 1 1 1 1

001487 宝盈优势产业混合 1 1 1 1 1 1

213007/21390

7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A/B 1 1 1 1 1 1

213917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C 1 1 1 1 1 1

001075 宝盈转型动力混合 1 1 1 1 1 1

注意事项：

1、投资人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若投资人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不

足最低持有份额或某笔赎回导致该投资人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低于最低持有份额， 则全部基

金份额必须一起赎回。

2、销售机构可自行设置相关基金的首次申购最低金额、追加申购最低金额和最低定期定额投资金

额，但不得低于本公司设定的上述业务的最低数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各销售机构办理基金投资业务需遵

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敬请投资人留意。

3、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办理上述基金的投资业务，单笔首次申购最低金额、追加申购最低金

额、最低定期定额投资金额、最低赎回份额、最低转换转出份额遵循本次调整。

4、本次调整所涉及的相关内容，基金管理人将在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进行相应更新。

5、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8-300（免

长途话费）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7日

关于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在部分销售机构开展赎

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决定自2020年9月17日起开展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

金” ）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赎回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码：161629。

二、适用渠道：

（1）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指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北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不

含网上直销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直销柜台” ）。

（2）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

三、优惠时间：

自2020年9月17日起至2020年10月30日。

四、优惠活动内容：

1、优惠内容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国海证券赎回上述基金的，其赎回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持有时长 原赎回费率

原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的

比例

优惠后的赎回费

率

调整后赎回费归入基金资产

的比例

T〈7天 1.50% 100% 1.5% 100%

7天≤T〈1年 0.50% 25% 0.125% 100%

1年≤T〈2年 0.25% 25% 0.0625% 100%

T≥2年 0 0 0 100%

2、优惠说明：

赎回费用在投资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投资者在优惠期间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国海证券、恒泰

证券赎回上述基金，优惠后的赎回费将100%归入基金资产，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五、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场外模式的赎回费， 不包括交易所场内模式的赎回

费。

2、 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上述基金的相关费率继续按原费率标准实施。

3、本公告关于直销柜台的最终解释权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关于国海证券的最终解释权

归国海证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

新等法律文件。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771-95563；

公司网址：www.ghzq.com.cn。

2、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3-8088

公司网址:www.rtfund.com

七、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

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基金” ）与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从2020年9月17日起，上述销售机构

开始销售融通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并参与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新增销售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50343 （证券A基）、150344 （证券B基）、

161629（融通证券）

二、优惠活动具体内容：

1、自2020年9月17日起，凡通过国海证券场外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享受在该基金相应申

购费率基础上最低1折优惠。具体折扣率以上述销售机构活动公告为准。若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

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费率优惠活动期限：自2020年9月17日起，具体结束日期以上述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次基金申购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前端模式申购”是指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

的购买方式。

2、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期的场外模式的申购费，不包括交易所场内模式的

申购费。

3、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销售机构有

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网址：www.rtfund.com。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